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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视野下教师权威的式微与重构

杨瑶
（华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０）

摘　要：教师权威的式微不仅折射出传统教育观念中“义务本位”的局限，也反映了教育法治体系的不完善。在传
统社会中，教师权威依赖礼法与道统，难以契合现代社会需求，新时代教师权威重构亟须转向法理型权威，以权利、职权

与荣誉为核心，构建完整的法律保障框架。具体路径包括：在国家立法层面，通过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推进教

师荣誉制度法治保障、构建教师职权的法定体系、完善教师权利保障规范框架；在学校章程层面，通过健全教师荣誉激励

保障机制、明确教师职权法定范围与边界、优化教师权利情境化适用与动态调整、规范教师权威监督与保护机制，全面夯

实新时代教师权威的法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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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对教师的尊重愈发突显。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提高教师

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加强教师待遇保障，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和合法权益，让教师享有崇高社

会声望、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之一。”①近年来，针对教师队伍建设的改革文件如《新时代基础教育

强师计划》和《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等纷纷将尊师重教

作为重要目标任务，进一步激发了学界对教师权威的关注。然而，受国内外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因

素的影响，我国教师权威面临认同失衡、话语乏力、信任消解等多重危机②。教师对学生“不敢管”，主动

或被动地放弃教师自身应享有的权利，成为只授知识不教做人的“教书匠”。教师权威的缺失和式微，

其结果最终会从对教师权益的侵害递进为学生教育质量的衰落③。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重大改

革于法有据”，立足权利本位重塑教师权威，有利于完善教师权利体系，使新时代教师权威建构实现“行

之有据”和“行之有矩”。

一、问题缘起：教师权威危机的制度症结

教育是国家与社会的重叠性公共领域，具有服务性、公共性、专业性的基本品格，只有健全和完善教

育公共服务体系，才能推动教育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④。教师权威的式微，是教育法治体系不完善的集

中体现。从法律依据的匮乏，到法律构建的结构性缺失，再到法律实施的效力虚置，教师权威危机在法

律制度层面呈现多重困境。重塑新时代教师权威，必须正视这些制度性症结，从完善法律体系入手，构

建起保障教师合法权益、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坚实法治基础。

（一）教师权威的法律依据问题

法律是社会秩序的基石，也是教师权威的根本保障。然而，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缺乏对教师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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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明确肯定和直接授权，使得教师在运用教师权威时常常面临“无法可依”的困境。尽管《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第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以下简称《教师法》）第４条规
定“全社会应当尊重教师”，但这些规定更多地被解读为一种伦理倡导或社会义务，缺乏法律上的刚性

约束力。换言之，这些规定并未明确教师享有哪些具体的职权，以及在行使这些职权时应受到怎样的法

律保护。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教师在面对学生违纪行为、家长不合理诉求以及社会舆论压力时，

常常难以有效地维护自身的权益和尊严。尤其是在处理师生冲突时，教师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既要承受

巨大的心理压力，又要承担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无独有偶，国际上一些国家也面临同样的困境。韩国

近年来通过一系列立法举措，为教师权威提供了更为坚实的法律支撑。例如，２０２３年韩国国会通过“保
护教师权威四项法案”，明确赋予教师拒绝家长无理投诉、中止威胁性沟通等权利，并强化了对侵害教

师教育活动行为的惩处力度①。其中，《提高教师地位和保护教师教育活动特别法》明确规定“国家、地

方政府和其他公共机构应努力为教师创造尊严和责任感的工作环境”，并要求“上述主体确保教师在教

育和指导学生时享有应有的权威”②。这些举措表明，通过法律的刚性约束，可以有效提升教师的合法

权威，维护教师的职业尊严。

（二）教师权威的法律构建问题

《教师法》第７条虽然以列举式明确教师享有教育教学权、学术自由权、学业评价权等六项基本权
利，但条款设计存在诸多结构性缺陷。其一，权利与义务边界模糊。《教师法》规定的教师权利并非纯

粹法学意义上的权利条款。例如，第３款“指导学生学习和发展”是权利也是义务，模糊了权利主张与
义务履行的法律界限，容易使教师异化为行政管理的工具。其二，程序规则缺失。第５款“参与学校民
主管理”仅作原则性宣告，未配套教职工代表大会议事规则、表决效力等程序要件，致使民主管理权在

中小学校长负责制的权力结构中常流于形式化表决③。其三，救济机制不健全。例如，目前，我国教师

申诉制度的运行规则、处理程序、人员构成与比例、决定种类与标准等都有待进一步规范④。其四，教师

荣誉体系制度不完善。尽管古代没有专门为教师设立荣誉制度，但历代名师所获得的荣誉却超越了教

育本身，是整个知识界乃至全社会效仿的榜样⑤。然而，当前教师荣誉制度庞杂、教师荣誉评选行政化

与形式化、教师荣誉制度的顶层设计不足⑥等多重因素影响了教师荣誉制度法定功能的实现。以上问

题的共性在于《教师法》立法中原则与规则的失衡。教师权利的原则性规定缺乏操作性强的配套规则，

使得教师权威的形成缺乏明确的法律保障和实践路径，从而削弱了教师在职业层面的权威构建。

（三）教师权威的法律实施问题

学校章程作为法律实施的“最后一公里”，本应成为连接法律与实践的桥梁，但在现实中，学校章程

的制定和执行常常流于形式，难以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一方面，教师参与机制虚置。学校章程的制

定和修改多由校方主导，教师对课程设置、评价标准等核心事务的提议权沦为“咨询性意见”。甚至有

教师提出：“我们学校的章程是如何产生的，到底包括哪些内容，我们很多老师都不知道。”⑦这使得教师

权利异化为“象征性赋权”，加剧“无权感”。另一方面，法定事项存在缺失。当前部分学校章程存在权

利义务条款缺失问题，尤其在师生权益保障方面规定不明确。这种制度性缺位折射出章程制定者对法

治原则的漠视，削弱了章程的实效性。在救济机制建设层面，多数章程或完全未作规定，或仅作原则性

表述，未能构建程序正义导向的救济路径。值得关注的是，部分条款将校长设定为校内申诉的唯一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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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既与其职能定位不符，也缺乏可操作性，有悖于现代学校制度的规范性要求①。

二、教师权威重构的法理逻辑

（一）义务本位传统：礼法秩序下的权威溯源

中国古代社会的教师权威，根植于“义务本位”的伦理传统，以天道为精神内核，以礼法为实践框

架。教师并非以权力彰显地位，而是以“承道”“弘道”的伦理义务确立身份。《礼记·学记》云：“师严

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②此处“严”并非指威权压制，而是教师对天道与礼法的恪守之严、践行

之严。天道作为宇宙运行与伦理秩序的最高准则，赋予教师“代天传道”的使命。《荀子·修身》言：“礼

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③教师通过“正礼”维系人伦秩序，其权威本质是天道与礼法在人间

的人格化投射。这种权威依附于双重义务：其一，教师需以弘道者的身份诠释天道，将抽象之理转化为

教化实践；其二，教师须以身作则，成为礼法秩序的德行范本。韩愈《师说》强调“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揭示古代教师权威的存续逻辑———唯有以义务践履为根基，以“传道”为职志，教师方能成为天道与礼

法的捍卫者。

义务本位传统下，教师权威的合法性始终与“辅君化民”的社会责任绑定。《尚书·泰誓》曰：“天佑

下民，作之君，作之师。”④该观点将教师与君王并列为天道秩序的代言人，但二者职能泾渭分明：君王主

政统，教师主道统；君王治世，教师治心。教师之尊，不在凌驾礼法，而在以义务履行弥合天道与人伦。

《荀子·大略》直言：“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⑤此处“法度”即礼法秩序，教师

通过教化使君臣、父子、夫妇各安其分，从而实现“以道立国”的理想。在这一过程中，教师须严守“义务

边界”：对上谏君而不僭越，对下化民而不逾矩。《礼记·文王世子》载，周公辅政，“成王有过，则挞伯

禽”⑥，以间接规训维护君臣纲常。教师的权威依附于对义务的绝对服从，其角色本质是礼法体系的维

护者，而非挑战者。这种“义务先于权利”的伦理定位，使教师权威始终服务于礼法秩序的维系。

（二）从“义务本位”迈向“权利本位”：法治视野下的教师权威转型

教师权威的现代化转型，本质是社会从伦理依附走向法治文明。传统社会中，教师权威依托“天地

君亲师”的伦理序列，其正当性源于对道统与礼法的义务承担。但在契约精神取代宗法秩序、权利意识

消解身份特权的今天，教师权威的根基已从“义务本位”转向“权利本位”。这一转向的逻辑起点，是社

会对理性治理的追求。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关于权威类型的理论为理解教师权威提供了重要视角，

他将权威分为三种理想类型：传统型权威、超凡魅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⑦。传统型权威与超凡魅力型

权威经历复杂的“祛魅”之后，那种意识形态化的信仰机制愈发难以为继⑧。而法理型权威的兴起标志

着权威建构的理性化转向。这种权威类型以非人格化的制度规则为核心，强调“服从法定秩序而非具

体个人”⑨。

法律取代道统成为权威的源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３３条“人权保障”原则通过《教师法》具
象化为教师的职业权利。《教师法》第７条和第８条划定了教师的权利与义务，使教师从“礼法象征”转
型为“专业权利主体”。这种重构并非对传统的否定，而是通过法治剥离教师身份的伦理负重。例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资格条例》以考试认证确立职业门槛，将公众对教师的尊重从“对圣人的崇拜”转

化为“对专业资质的认可”。法治框架下，教师权威不再是单向度的权力符号，而是权利主张与责任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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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杰：《转型社会的司法功能建构———从卡理斯玛权威到法理型权威》，《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邓肯·米切：《新社会学辞典》，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２—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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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的统一体。如《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等

规范性文件将传统泛化的道德义务转化为制度化的规范，明确教师失范行为的处罚标准，避免权威异化

为权力滥用。这种“戴着镣铐的舞蹈”，恰恰是教育从人治迈向法治的必经之路：当专业自主权与法律

约束形成共生，教师权威才能真正成为推动教育公平的理性力量。

（三）教师权威的法理化建构：权利、职权与荣誉的规范证成

基于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修订草案”）制定的教师

权利体系结构，教师权威的现代重构需以权利、职权与荣誉为规范支点。从制度生成视角看，权利维度

通过基本权利的双重属性确立教师的法律主体地位，解决“权威从何而来”的正当性来源问题；职权维

度依托法律授权的专业化公权力，构建“命令—服从”的权威运行机制，回应“权威如何实施”的程序合

法性需求；荣誉维度则通过社会承认机制将职业伦理转化为制度化的价值共识，破解“权威何以持续”

的社会认同困境。

１．权利维度
教师权威的正当性首先源于其权利体系的内在完备性。根据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理论，教师权利

兼具“主观权利”与“客观法”属性①。“主观权利”指个体可向国家主张的请求权，而“客观法”强调基本

权利属于客观规范体系与价值准则的性质。该规范所确立的价值秩序对公权力具有制约效力，构成权

力运作必须遵从的基准。基于此双重属性，基本权利衍生出三项功能：防御权功能、受益权功能与客观

价值秩序功能②。对应教师权利，其防御权功能是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免受国家公权力侵犯的功能，如教

育教学自主权、学术研究权等；受益权功能是请求国家实施特定作为以实现权益保障的功能。其类型可

分为消极型受益权与积极型受益权两类。前者体现为通过司法救济程序获得权利补正的法律机制，后

者则主要对应国家在资源分配层面应履行的实质性给付义务，如获取报酬权、继续教育权等。客观价值

秩序功能并非直接赋予教师个体可主张的权利，而是通过法律规范确立一种国家义务体系，要求公权力

通过制度建构、组织保障和程序安排，促成教师权利的实现。

２．职权维度
教师权威的职权维度之所以构成其规范证成的核心要素之一，源于法律赋予教师的专业化公权力。

其一，教师职权的非平等性权力结构构成权威生成的核心机制。职权关系的本质特征在于其非平等性，

遵循“命令—服从”式的运行逻辑③，体现为一方对另一方的管控和支配④。其二，教师职权作为“非国

家性公共权力”⑤，基于教师的公共法律身份，从而获得特定的职务性权力。相较于传统道德权威，现代

教师职权严格遵循公权力运行的“法无授权即禁止”原则⑥，如“修订草案”第９条明确将教育惩戒权纳
入法治框架，这一规定不仅消解了教师合理惩戒的道德模糊性，还赋予了其规范授权的法律基础。其

三，职权的制度性分工机制通过责任归属规则强化权威的规范认同。教师权威的效力范围受学校层级

与职能分工的严格限定，这种“组织化的专业承认”通过制度分工将教师权威限定于特定教育场景，既

防止权威泛化引发权力冲突，又通过专业化分工增强权威在特定领域中的正当性。

３．荣誉维度
教师荣誉权通过制度化的社会承认机制实现教师权威的可持续性再生产。《教师法》第３３条和第

３４条规定了教师获得表彰、奖励和荣誉制度的事项，将教师的专业能力与职业荣誉直接关联，明确教师
个体的独特性及其在社会共同体中的地位。荣誉在结构上并不直接指代个人人格的道德品质，而是指

个体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社会实现抽象限定的目标，进而自我实现并由此赢得社会承认的程度，即荣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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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翔：《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法学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张翔：《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版，第５５页。
刘旺洪：《权利本位的理论逻辑———与童之伟教授商榷》，《中国法学》２００１年第２期。
吴家如：《职权义务论》，《现代法学》１９９１年第３期。
雷槟硕：《非国家性教育管理权力：教师职权定位分析》，《教育发展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１２期。
管华：《教育惩戒权的法理基础重述》，《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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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社会地位的相对层次。当个体设法使自己的行为在习惯上合乎“在伦理上”与他们的社会地位相联

系的集体期待时，他们就能获得某种社会地位①。荣誉本身虽然不包含权威，但拥有荣誉者之所以能够

显现出权威，正是因为荣誉背后体现了得到社会承认的价值。实践中，教师荣誉权是教师情感唤醒机制

的重要方面，是传统价值与现代制度文化的融合，是多元主体参与进行师德伦理、情感承诺、尊师传统、

重教环境建设的体现，不仅激励获得荣誉的教师更加热爱教育事业，而且带动广大教师群体向获得荣誉

的教师看齐，形成示范效应②。美国的“国家年度教师”、英国的“年度教师奖”和新加坡的“卓越教师总

统奖”作为一年一度表彰全国优秀教师的国家级最高教师奖项，对广大教师有着良好的激励作用③。类

似经验表明，教师荣誉制度并非简单的道德倡导，而是通过规范设计实现职业伦理与社会认同的良性互

动。教师荣誉权通过职业伦理的制度化重构，为教师权威提供了超越工具理性的价值根基。

三、立足《教师法》修订“教师权威”立法规制路径

教师权威的法治化重构需以《教师法》修订为核心抓手，通过法律规范的精细化设计，明确教师权

利、职权与荣誉的制度框架，实现从“原则性宣示”向“操作性规范”的转型。

（一）推进教师荣誉制度的法治保障

教师荣誉制度的法治化完善是重构教师权威的重要环节。当前《教师法》修订亟须通过制度设计

强化教师的专业地位与社会公信力，进而塑造其权威基础。

一方面，教师荣誉赋权是对教师在教育领域所作贡献的正式肯定，应当通过法定程序将“尊师重

教”从理念上升为具有可操作性的规范。为此，可在“修订草案”中明确规定“教师权威条款”，结合“修

订草案”第８条的原则性表述，增加尊重教师权威条款，如“教育权威应当受到尊重，教师的特殊地位和
身份应免受任何不当干扰”，让“全社会尊重教师”不再停留于宣示性条款，而成为刚性约束。

另一方面，应通过荣誉制度体系重构维护教师权威，“修订草案”第７条规定“国家建立教师荣誉表
彰制度，设立国家教师奖，对有重大贡献的教师，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授予人民教育家、全国教书育人楷

模、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教师等称号”，并将如何评选、表彰及奖励的权限交给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

部门。但这一规定也隐含了一定的风险，如各地区评选标准不统一、荣誉获得机会不平等，学校参评机

会的分配不公平、教师获取相关荣誉信息渠道单一等④。结合相关学者的研究，首先，建议整合现有的

荣誉称号并统一评选体系⑤。除设立国家级教师最高奖外，还可以按照不同级别进行划分，均衡不同序

列的获奖教师人数⑥。其次，制定评选标准与程序，确保整个过程公开透明。可在“修订草案”第４６条
中明确“教师荣誉统一评选体系”，加强和完善评选的监督机制。最后，荣誉与后续激励应保持匹配，给

予获得不同等级荣誉的教师更多发展支持，如专项研究基金或国内外进修机会，真正激发一线教师的持

续投入与钻研热情。

（二）构建教师职权的法定体系

“修订草案”第１１条明确提出教师享有职权。通过体系解释与目的解释，可以确定该条所指的教
师职权有别于教师作为自然人的私权，是指为实现教育公平，教师基于其教师身份获得的管理学生的行

为资格或能力⑦，旨在维持正常教学秩序并保护学生的受教育权。然而，我国教师目前具体享有哪些职

权尚待进一步明确。“修订草案”第９条虽列举了教师的基本权利，但缺乏对教师职权具体内容的详细
规定。为合理界定与充分保障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角色功能，《教师法》修订时亟须增补明确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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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论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胡继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１７１页。
杨慧，吕哲臻：《情感异化与情感唤醒：教师情感劳动的现代议题》，《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年第２期。
罗明煜：《美、英、新加坡国家教师荣誉制度的共性研究》，《教师教育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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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源田，崔延强：《论教师国家荣誉制度》，《教师教育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６期。
雷槟硕：《非国家性教育管理权力：教师职权定位分析》，《教育发展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１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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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职权条款。在“修订草案”中，教师权利的规定仍多停留在请求权与自由权层面，如科研自由和学术

表达等，却没有针对如何界定教师管理学生、惩戒学生的权利范围做出细化说明。只有在“修订草案”

中将教师职权与教师私权加以区分，才能令合法且必要的教育行为得到制度支撑，并有效预防因教师随

意或越界行使惩戒权而引发的侵权问题。

基于此，建议在“修订草案”第９条前增设专项条款，系统列举教师所享有的各项职权，可以将修订
草案第９条第３项列为职权条款。有学者提出，教师应享有管理学生、评定学生品行和学业成绩、任免
学生职务、评价同行和学术作品水平、组织开展科学研究、教育惩戒等六项职权①。也有学者认为，教师

职权包括教育权利、教学权利、科研权利、民主管理权利和社会服务权利②。根据“法无授权即禁止”的

公法原则，在“修订草案”中，有必要针对教师职权的具体类型和行使方式加以明示，建议通过类型化立

法技术对教学管理行为进行体系化梳理，将不同类型的职权列举规定在教师职权的制定法中，从而为教

育活动的合法有序开展提供制度保障。

（三）完善教师权利保障的规范框架

“修订草案”第９条新增并完善了多项教师权利，明确其在教育教学与管理中的知情权、参与权、表
达权、监督权，赋予教育惩戒权，支持教师开展课程、教学资源研发及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并获取相应权

益，然而，要真正实现教师权威与教师权利的统一，还需更进一步的精细化制度设计。首先，教师权利保

障条款要在“原则与规则”之间找到平衡。已有的立法多倾向于抽象宣示，较难抵御教师在教学过程或

管理活动中面临的行政摊派、资源匮乏及无端干预等现实困境，因此，修订后的《教师法》需根据教师权

利的防御权功能、受益权功能与客观价值秩序功能分别细化制度设计。一方面，防御权功能要求对教师

在职务行为中所受的外部干扰加以约束，如明确禁止学校无正当理由解聘或随意处分教师，并赋予教师

拒绝不当指派的权利，以免干扰专业自主权的实现；另一方面，受益权功能呼唤立法为教师发展保障提

供可操作的制度与经费支持，如明确享有带薪培训、合理科研资助的具体标准，避免继续教育机会与质

量因资源分配不均而流于形式。此外，“客观价值秩序功能”旨在通过法律为教师的荣誉权、救济权提

供系统保护，把对侮辱或诽谤教师的行为纳入法律责任范围，并建立多元救济程序，促使教师权利落地

生根。

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完善“修订草案”第９条或增设新条款，系统回应教师权利的多重功能需求。
其一，增设防御性权利，如对不当指派和无关事项的拒绝权③，并严明解聘程序及处分规则，确保教师具

有职业安全感。其二，丰富受益性权利的具体内涵，包括在专业培训、学术资源配置及评价激励等方面

引入明确的国家或学校义务，使教师能持续提升专业素养与教学品质。其三，为凸显教师权利的客观价

值秩序功能，应设置教师荣誉权保护条款，将侮辱、诽谤或削弱教师专业地位的行为纳入责任追究范畴，

并完善校内外申诉渠道及司法救济机制，确保教师在遭遇管理不当或社会误解时能及时获得公正对待，

免于权威被削弱。

四、学校章程应当推进“教师权威”的法律实施

学校章程是学校办学和管理的纲领性文件，被视为学校的“基本法”④。由于学校在法律人格上属

于社团法人，其章程文件拥有私法意义上的效力，对学校内部成员产生法律约束力。学校依据法律赋予

的自治权，可以自行制定章程，规定教师的权利与义务。《教育法》第２９条和第３０条明确规定，学校应
“按照章程自主管理”“依法接受监督”。在推进法治教育与法治校园建设的背景下，我国已构建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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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斌斌：《权利还是职权：教师惩戒权的法律性质及立法规制———兼论〈教师法〉相关条款的修改》，《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

会科学版）》２０２４年第１期。
李志峰，程瑶，刘兴：《教师职业权利的来源、类型及其实现》，《大学教育科学》２０２５年第１期。
湛中乐，王岩：《〈教师法〉修订对教师权利义务条款的完善———兼评〈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９—１４条》，《中国人民大

学教育学刊》２０２２年第５期。
陈立鹏：《学校章程：学校的“基本法”》，《中小学管理》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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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一章程”的标准化体系，为确保教师权威提供了根本保障。

（一）健全教师荣誉激励的持续保障机制

许多学校在章程中明确规定，对为学校和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教职员工给予表彰和奖励。表彰范

围涵盖教育教学、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教学改革、学校建设、管理服务等领域。为确保荣誉认定的规范

性，认定过程应依据学校目标管理方案，对教师的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工作态度与业绩进行客观、公正、

准确地评估。由于地域和文化差异，各校教师荣誉制度的制定规则可以因地制宜。例如，《北京市海淀

区民族小学章程》第２０条规定，学校开展“明星教师”“感动民小”教师评选活动，由全体教师、学生、家
长共同推选，将师德表现作为表彰的主要标准①。

为维护教师的荣誉权，避免因不公正对待而损害教师自尊，需对荣誉认定程序进行规范。例如，章

程应明确规定教师在品德、能力和业绩方面获得公正评价的权利，以及公平获得奖励和荣誉称号的权

利。此外，荣誉授予后的持续激励与发展也是学校管理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学校章程可建立教师“荣

誉后”的考核机制②，确保荣誉获得者继续发挥示范作用，并引领教师队伍的健康发展。

（二）明确教师职权法定范围与边界

由于《教师法》中教师权利和职权的界定不够明确，许多学校章程中缺乏对教师职权的专门表述，

这导致教师在职权认知上产生混淆，不利于其积极主动开展教育工作。因此，有必要依据相关法律法

规，在学校章程中系统地界定和规范教师职权的范围与边界。

首先，依据教育法律法规，详细规定教师职权。例如，《杭州市公办中小学校章程参考样本》第４６
条涵盖的教育教学权、民主管理权、学术自由权和指导评价权，应纳入教师职权范畴。此外，《中国人民

大学附属中学章程》第１２条规定，教师需“珍惜和维护学校名誉，维护学校利益”③；《上海市中小学校章
程指导文本（２０２３年版）》第 ３４条规定，教师可以“依法对学生的违纪违规行为和法律规定的不良行
为，予以制止、进行批评教育，实施教育惩戒，加强管教”④。这些规定均属于教师职权范畴，各学校可以

依据实际情况对其进行相应调整。

其次，在职权行使中，需合理划定教师职权的边界，保障学生合法权益。学校章程可参照联合国

《儿童权利公约》，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等法律法规

和师德师风规范，结合教育现实与社会发展需求，制定明确的教师职权限制范围。例如，禁止体罚或变

相体罚学生；不得随意使用和披露学生个人隐私；不得非法收缴学生财物；不得随意处分学生。处分学

生应当依据法律法规及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有关学生学籍管理的规定，听取学生及其监护人的意见，并可

根据监护人要求举行听证会。

（三）优化教师权利的情境化适用与动态调整

鉴于地区差异、学校特色以及教育环境的复杂性，教师的权利行使需根据具体情境进行细致考量。

学校章程应保留其独特性，以适应不同情境下的权利保障需求。

首先，学校应建立评估机制，审视教师权利的实际行使状况。通过多种方式收集教师意见，为章程

的制定提供实证依据，确保权利保障的实效性。同时，赋予教师更大的参与权。在章程修订过程中，教

师作为权利主体，应该充分参与章程的制定与评估，以增强章程的透明度和公信力。此外，教师权利的

行使需在法律与伦理之间寻求平衡。法律为教师权利提供基本框架和保障，伦理则为教师行为规范提

供价值指引。在实际操作中，需灵活运用法律条款，以适应教师在特定情境下的需求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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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章程，ｈｔｔｐｓ：／／ｖｉｅｗ．ｏｆｆｉｃｅａｐｐｓ．ｌｉｖｅ．ｃｏｍ／ｏｐ／ｖｉｅｗ．ａｓｐｘ？ｓｒｃ＝ｈｔｔｐｓ％３Ａ％２Ｆ％２Ｆｗｗｗ．ｂｊｈｄｅｄｕ．ｃｎ％２Ｆｇｏｎｇｋａｉ％
２Ｆｔｚｇｇ％２Ｆ２０２１０９％２ＦＰ０２０２１０９２８６１２００９００５０７２．ｄｏｃ＆ｗｄＯｒｉｇｉｎ＝ＢＲＯＷＳＥＬＩＮＫ。

陈伟，陈宗荣：《教师“荣誉后”管理的反思与跟进》，《教学与管理》２００５年第３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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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Ｆｔｚｇｇ％２Ｆ２０２１０９％２ＦＰ０２０２１０９２８６１２０１４９７４１４３．ｄｏｃｘ＆ｗｄＯｒｉｇｉｎ＝ＢＲＯＷＳＥＬＩＮＫ。
上海市中小学校章程指导文本，ｈｔｔｐｓ：／／ｖｉｅｗ．ｏｆｆｉｃｅａｐｐｓ．ｌｉｖｅ．ｃｏｍ／ｏｐ／ｖｉｅｗ．ａｓｐｘ？ｓｒｃ＝ｈｔｔｐｓ％３Ａ％２Ｆ％２Ｆｅｄｕ．ｓｈ．ｇｏｖ．ｃｎ％２Ｆｃｍｓｒ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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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学校章程不应是一成不变的文件，而应随着教育法律法规的更新、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和学校

发展的需要定期修订。在此过程中，应充分吸纳教师、家长、学生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加强学校

各部门的协作，包括教务处、人事处和法律事务部门，通过跨部门沟通，确保权利保障措施的连贯性和有

效性。例如，《上海市中小学校章程指导文本》第２３条规定，学校聘请公检法司专业人士在学校兼任法
治副校长职务，聘请法律实务工作者担任学校法律顾问，法律专业人士的参与能够为章程的动态调整提

供依据，促进学校治理的法治化，有效保障学校职能的合法合规运行。

（四）完善教师权威的监督与保护机制

依据《教师法》第３９条和《教育法》第４２条的规定，学校应当建立健全校内救济、申诉和争议调解制
度，以维护和保障教师荣誉权、职权和权利的合法行使。首先，章程中需设立独立的教师申诉及调解机构。

学校应成立校内教师申诉处理委员会，并明确其办公室所在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

法》第１０条，《人事争议处理规定》第３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８条第１款，有条件的学校应
当成立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调解教师与学

校之间的劳动（人事）争议；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学生、教师、学校之间的民事纠纷。此外，也可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国工会章程》等有关法律规定，将校内教师申诉处理机构设在工会，由学校

工会调解教师与学校的劳动（人事）争议。其次，章程需制定规范的申诉程序。教师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

侵犯，或对所受处理、处分不满，可向学校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学校应按照标准程序处理，包括申诉

受理、事实调查、审议决定等。教师对学校处理决定有异议，享有陈述和申辩权，并可提出申诉。学校应重

新审议，并将结果告知当事人。《教师法》第３９条规定，教师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作出的处理不服的，
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诉的三十日内，作出处理。在申诉过程中，若

涉及教师处分等事项，学校可主动举行听证；教师申请听证的，学校应按规定举行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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